[bookmark: _GoBack]台儿庄古城学校考试管理规章制度
为规范上级统一组织的各种考试，严肃考试纪律，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使考试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制定本制度。
一、考试要求
1.要统筹处理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关系，完善义务教育评价体系，科学合理安排考试，通过多种措施、方法，引导教师、学生、家长正确认识考试。
2.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和家长，不得将考试结果在各类家长群传播。
3.义务教育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学校和班级不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试等其他各类考试，也不得以测试、测验、限时练习、学情调研等各种名义变相组织考试。
二、考试组织
(一)教务处
1.教务处负责期中、期末考试的统一安排、调度。包括考场的设置、编排，考号的确定和监考、阅卷教师的安排。
2.教务处安排专人进行考务工作。录分教师对所录分数的正确性负责。其他教师不得擅自改动所录分数。如有差错，须经教务处同意，方可改动。
(二)班主任
3.各班班主任须根据教务处通知在考前及时把本班人数及桌椅等情况报教务处，并亲自到教务处核对学生名单。各班钥匙须在考试前一天下午放学前交到教务处。
4.各班班主任须在考试前向学生讲清考试的具体要求，并把考场、考号等有关事宜向学生讲清楚。
三、教师规范
(一)监考规范 
5.监考教师要严格遵守考试时间，至少应当在开考前10分钟到考务处领取试卷，在开考前5分钟到达应到考场。考试终了铃响，立即收卷，不得擅自延长考试时间，更不得提前收卷，或催促考生提前交卷。
6.监考教师须在考生答卷前提醒考生认真填写卷头，要求考生把考号、班级、姓名等项工整书写在指定位置。
7.期中、期末考试每考场要保证2人同时监考，不得互相替班。
8.监考教师在考场内不得闲谈、不得看与本场考试无关的材料。遇有考生提问，应予以妥善处理。
9.监考教师要按考号顺序由小号到大号认真收卷，规范装订。遇有缺考，把试卷订在与该考生考号相应位置，不准出现串号、错订、反订现象，更不得漏收试卷。
10.监考期间，监考教师要对所监考场的物品管理、卫生管理负责，督促考生把废纸、包装袋等垃圾物带走。
11.负责考试期间纪律管理的教师要及时到位，认真管理学生，制止任何在考场附近逗留、喧哗等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行为。
12.与考试无关人员，特别是有关任课教师，未经允许，不准进入考场;必要时，经有关领导或教务处允许，可进入考场作适当说明，但不得提示试题解法。
13.考试期间，各班班主任要安排学生正常值日，保持楼内外分担区卫生。
(二)阅卷规范
14.期中、期末考试全区统一评卷时，教务处上报阅卷教师信息，并到指定地点统一阅卷。
15.期中、期末考试阅卷时，原则上以参考答案为主，如发现参考答案有误，须向主管领导请示、汇报，再作处理。
16.试卷中考生所做答案的正误应有规范的批阅符号，得分、减分须使考生明白。
17.教师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阅卷任务。阅卷期间，不得把试卷拆封。
18.阅卷过程中，任何教师不得干扰其他教师阅卷;阅卷教师也不得主动将所阅试卷提供给他人。
19.试卷总得分须认真计算、核查，确保准确无误。
20.期中、期末考试，阅卷教师应在指定位置签名。
21.期末考试，录完分的试卷由教务处保存备学校抽查。
22.学校抽查试卷时，如发现漏判、错判等现象，及时整改。
23.任课教师对阅过的试卷有疑问，可向教务处申诉，但不得擅自更改。学校将视具体情况进行复查。
四、考生规范
24.考生要遵守考场纪律，进入考场后要保持肃静。要按考号入座，不得随意串座。要尊重监考教师，服从指挥，严禁顶撞监考教师等现象的发生。
25.考生要保证考试作息时间，不得迟到。开考30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不得提前交卷。
26.考生进入考场后须将所带书包等非考试必需品放在教室前面指定位置，不得带入座位。 
27.考场上，考生不得做出任何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行为，如把相关书籍、资料带在身边，不得做与考试无关的动作，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
28.考生须在答卷前工整填写卷头。考号、班级、姓名一律写在试卷左上方指定位置，不得漏填。
29.考生须珍惜任课教师的辛勤劳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认真答卷。如遇试卷分发错误或字迹模糊，可举手向教师询问。 
30.考生不得把考卷带出考场。
31.考试完毕，考生须安静离开考场，不得在楼内逗留，不得在一楼附近活动、喧哗。
32.考试期间，考生须爱护所在考场备品，保持卫生。
五、责任追究
33.教师在监考、阅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台儿庄古城学校教师量化考核条例》处理。
34.学生在考试过程出现的问题，根据《中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及学校有关规章制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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